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

接受社会捐赠协议​​

​​

甲方（受赠方）：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4409004563732351

地址：茂名市西城西路6号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

乙方（捐赠方）：​​

捐赠方类型：□自然人□法人□其他组织
（若捐赠方为班级或年级集体，可以选择“其他组织”，名称为：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 [XX届XX专业XX班]校友联络小组，并填写下方姓名/名称、联系人信息。）
姓名/名称：

证件类型及号码：[身份证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]

地址：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
甲乙双方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接受社会捐赠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经友好协商，就乙方向甲方捐赠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捐赠财产​​

乙方自愿向甲方捐赠以下财产：

一、财产类型：​​□货币资金□实物资产□无形资产□其他（请注明：               ）

二、财产详情：​​

1、货币资金：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，（小写）：￥           元。

2、实物/无形资产（可另附表）：

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规格/型号：                ，数量：             ，

状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3、评估价值：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，（小写）：￥       元。（依据《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接受社会捐赠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十五条评估确认）

交付时间：乙方应于     年   月  日前将捐赠财产交付甲方。

第二条捐赠财产用途​​

本捐赠为□指定用途捐赠□非指定用途捐赠。

指定用途说明（若勾选指定用途）：​​

本捐赠财产专门用于甲方以下项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请详细说明用途，例如：用于XX学院XX实验室建设/用于设立“XX”奖助学金/用于XX校园文化项目等]。

甲方承诺将严格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用途合理使用捐赠财产，如需变更用途，须提前征得乙方同意。

第三条捐赠财产的交付与接收​​

交付方式：​​

1、货币资金：乙方应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款项汇入甲方唯一指定账户。

账户名称：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
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市分行
账号：44050169010300000213

2、实物资产：乙方负责将实物运送至甲方指定地点：[填写详细地址]，并承担相关运输费用。甲方负责现场验收。

3、无形资产：双方应另行签订相关权属转移文件，并依法办理权利转移登记手续。

甲方接收：​​

1、甲方在收到乙方捐赠的货币资金后，向乙方开具由财政部门统一监（印）制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。

2、甲方在收到乙方捐赠的实物资产后，及时组织验收、登记入库，并办理固定资产入账等手续。

第四条甲方的权利与义务​​

1、甲方有权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，合理管理和使用捐赠财产。

2、甲方应按照《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接受社会捐赠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，建立捐赠使用反馈机制。对于指定用途的捐赠，定期向乙方报告财产的使用情况和效果；项目完成后，向乙方提交项目执行报告和资金使用明细。

3、甲方应遵循《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接受社会捐赠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，定期公布捐赠接收和使用情况，接受乙方和社会监督。

甲方应确保捐赠财产全部用于学校教育事业发展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
第五条乙方的权利与义务​​

1、乙方有权在不影响甲方正常教学活动的情况下查询、了解其捐赠财产的使用、管理情况，并可向甲方提出书面意见和建议，相关意见和建议由甲方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采纳。
2、乙方应保证其捐赠的财产来源合法，拥有完全的所有权或处分权，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或法律纠纷。如因捐赠财产引发第三方权利主张或法律责任，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
3、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按时、足额交付捐赠财产，捐赠财产经交付后不得以任何理由主张撤销或撤回捐赠。

第六条鸣谢方式​​

为感谢乙方的慷慨捐赠，甲方将根据捐赠价值及贡献程度，按照《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接受社会捐赠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六章之规定，为乙方提供相应鸣谢，具体方式以第二十一、第二十二条规定为准。

[可选：双方可在此约定具体鸣谢方式，如：颁发纪念证书、在特定场所冠名等，但不得与《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接受社会捐赠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相抵触。]

第七条违约责任​​

乙方违反本协议任一约定的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
第八条争议解决​​

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，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九条其他约定​​

1、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方执叁份，乙方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2、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。

3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协商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​​

甲方（盖章）：​​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

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​​

日期：​​年  月  日

乙方（签字/盖章）：​​

日期：​​年  月  日

